
何享健青年科学家提名指南 

一、项目目标 

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旨在发掘和鼓励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杰出青年科研

工作者，并支持他们在医学与生命科学、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进一步实现原

创性和突破性的基础、转化和应用研究。 

二、提名要求 

1、已取得博士学位。 

2、在中国高校、科研院所全职工作的青年科研工作者。 

3、被提名当年，参评人年龄在 35 周岁及以下（2024 年被提名人 1989 年 1

月 1日及以后出生），女性候选人放宽至 38周岁。对临床医学专业背景的被提名

人可放宽至 40周岁，女性候选人放宽至 43岁。 

4、在科学探索、技术突破、工程实践方向中从事创新应用研究及交叉应用

的研究及实践者，研究成果应用于医学与生命科学、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 

三、关于提名 

1、候选人必须获得由何享健科学基金邀请作为提名机构的高校或研究机构

以及有影响力的科技专家的提名。 

2、提名机构和专家提供提名名单后，秘书处将通知被提名人。被提名人须

按要求在 2025 年 1 月 26 日 24 时（北京时间）前将被提名材料通过何享健科学

基金官方网站进行注册和提交。 

3、机构和专家提名信是遴选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名信允许提供其他申

请材料（简历、论文等）未提及的内容。推荐信应该客观、深刻评价被提名人的

科研能力、已经取得的研究基础或成果，及正在或未来开展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 

四、提名资料 

1、提名机构和专家出具描述被提名人资格和研究成果、研究计划的提名信。 

2、被提名人简历（包括发布的论文清单）。 

3、被提名人独立研究的代表性文章三篇。 

4、一份三页内的陈述，概述被提名人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未来研究计划。 

5、三封推荐信（优先选择被提名人不同高校或机构的推荐人）。 



五、评审 

1、由相关领域的同行评审专家，以及资深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

审。 

2、评选标准基于被提名人的独立研究成果，原创性和突破性，以及对相关

领域的贡献和研究计划的应用前景。 

六、提名时间 

提名周期为 2024年 11月 4日 10时至 2025年 1月 26日 24时（北京时间）。 

七、资助条款 

1、单个科研项目资助额度合计 200 万元人民币，资助周期 3 年，具体条款

以三方资助协议为准。 

2、由何享健科学基金与被资助科学家、隶属机构签订三方协议，由其所属

高校或科研机构进行科研经费的支付管理。 

3、获资助科学家可将科研经费用于支持其研究的任何费用，包括人员、差

旅、实验室耗材等日常费用等。 

4、如果获资助科学家计划更换所属机构，需提前通知何享健科学基金。 

5、获资助科学家每年有义务提交一份研究进展报告和财务报告给何享健科

学基金。 

八、注意事项 

提名材料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参评过程中涉及到的业绩、成果

等描述应当客观、详实，不得夸大或虚构；提名材料中不得有国籍、学历、学术

成果、年龄等重要信息谎报或造假行为，秘书处有权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

查，包括但不限于要求提供原始凭证，邀请提名机构进行鉴定等。如有虚报，直

接取消被提名资格。 

九、保密原则 

被提名人参评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并提交材料，视为被提名人同意授权何

享健科学基金在保密原则下使用提交的所有材料，所有涉及参与项目评审的专家

和工作人员，均负有对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相关信息的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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